
               	114年9月版
貳、平衡表科目分析調查表
機關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	年度：      
共3頁，第3頁

	(參)備忘科目

	三、債權憑證：    筆（有者，請提供明細表或管控簿籍）

	保管單位及存放處所：

	每年至少查調債務人財產及所得基本資料：是（　），否（　），否者，請敘明

	查調機制：

	

	債權憑證時效將於6個月內屆滿者：     筆，目前處理概況：

	

	債權憑證已屆時效者：     筆，其原因為：

	


註：請查填截至114年8月31日之資料。

填表人：	  業務主管：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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